红寺堡区2023年西瓜种植补贴项目
绩效自评报告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下达预算及项目情况
根据中共吴忠市红寺堡区委员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红寺堡区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的通知》（红党农发〔2022〕18号）精神，推广西瓜种植2万亩，每亩补助资金300元标准给予补助，下达项目资金600万元。

（二）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通过项目补助政策，实现我区新增西瓜种植补贴面积15531.49亩，解决务工人数3000人以上，调动农户种植西瓜的积极性。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为了确保项目绩效发挥，于2023年12月6日-12月16日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，主要对宁夏山河情农业发展有限公司、宁夏方东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34个项目受益主体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，涉及种植面积、种植方式、联农带农、项目满意度等情况进行评价。

三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根据中共吴忠市红寺堡区委员会农村工作领导小组《关于印发红寺堡区2023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项目库的通知》（红党农发〔2022〕18号）精神，下达资金600万元，根据实际种植情况中期调整减少项目资金234.5785万元，共计到位资金365.4215万元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按照《红寺堡区2023年西瓜种植补贴项目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经村、乡、县三级公示审核，新增西瓜种植补贴面积15531.49亩，共计补助3654215元，涉及34个经营主体，资金支付率100%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项目资金管理实行专户专账管理，使用有计划有安排，有公示，处处接受监督，集体上会决策，多支笔签字，项目资金管理规范、严谨、安全，保证了项目资金执行安全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项目实施过程中，根据项目要求制定了项目实施方案，在实施时，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完成了项目实施内容，通过自评。

（三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数量指标

新增西瓜种植补贴面积15531.49亩，涉及34个经营主体，其中企业合作社11个、村级合作社23个，实际新增西瓜种植面积2.42万亩，完成目标任务。

（2）质量指标

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，新增西瓜种植补贴面积15531.49亩，其中红寺堡镇8094.54亩、太阳山镇2.1亩、大河乡2233.67亩、新庄集乡4853.58亩、柳泉乡347.6亩。
（3）时效指标

严格按照项目方案要求，按时完成项目实施任务，并完成资金兑付工作。

（4）成本指标

项目实施本着充分调研、遵循公开透明和专款专用的原则，严格按照项目补贴标准兑付资金，西瓜种植补助分二批兑付，第一批西瓜种植验收合格后按照100元/亩标准给予补贴，第二批在种植主体残膜回收、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后按照200元/亩标准给予补助，共计补助3654215元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经济效益

由于今年全国种植西瓜面积增大，且夏季南方遭受台风侵袭，西瓜销售受限，西瓜种植主体并未获得较高的经济利益，但通过项目政策扶持，缓解了投入压力。

（2）社会效益

通过项目实施，34个受益主体共带动脱贫户及监测户120户增加收入90万余元。宁夏沙地红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积极带动白墩村300余人参与西瓜种植过程，每人每天收入130元，其中40脱贫户收益达10000元以上，帮助农户增加收入。
（3）生态效益
西瓜生产周期短，与其它作物错峰种植，可缓解渠系供水压力，有效节约水资源。

（4）可持续影响

通过项目的实施带动和近年来西瓜种植效益提升，提高了农户种植西瓜的积极性，为特色产业发展奠定了可持续发展基础，也为乡村振兴战略铺就出一条长效的产业致富之路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和满意度问卷评价统计，红寺堡区2023年西瓜种植补贴项目参与经营主体满意度达到100%，辐射带动群众满意度达到95%以上，受益主体和辐射带动群众对项目持欢迎态度。

四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任务初期目标新增种植西瓜20000亩，实际带动全区新增种植面积24262.44亩，其中补贴面积15531.49亩。
下一步将深化组织领导，发挥统筹作用，提升工作效率，创新工作方法、机制，保障工作顺利发展，加快推进农业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，充分发挥特色产业推动乡村产业兴旺，实现农业提质增效、农民稳健增收。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红寺堡区2023年西瓜种植补贴项目绩效自评结果满意，掌握了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和取得的成效，为今后加强资金使用管理、完善资金绩效管理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。同时，项目实施经村、乡、县三级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，确保补贴项目公开、公平、透明。

附表：红寺堡区2023年西瓜种植补贴项目绩效考核自评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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